附件1

财税关库银横向联网系统接入申请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日期：
	申请机构填写

	机构名称
	

	金融机构编码（14位）
	

	地    址
	
	邮   编
	

	联系人姓名
	
	电   话
	

	手    机
	
	Email
	

	申请测试批次
	□总行第一批     □总行第二批

	接入方式
	□总行一点接入     □省级分支机构一点接入

	接入地区
	

	支付系统行名
	

	支付系统行号
	

	申请机构盖章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 

	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国库部门填写

	受理国库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国库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	中国人民银行国库部门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	测试及上线情况（中国人民银行国库部门填写）

	测试情况
	□通过    □未通过

	节点代码
	

	节点名称
	

	节点维护日期
	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系统维护员签名：
业务主管签名：


填表说明：
1.本表需计算机填制，A4纸正反面打印。
2.申请测试批次：根据测试上线计划选择，每次申请仅可勾选1个批次。

3.接入方式：原则上除政策性银行、国有大型商业银行、股份制商业银行采取总行一点接入外，其余银行业金融机构均为省级分支机构一点接入。

4.接入地区：填写至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。除特殊情况外，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从其法人所在地接入财税关库银横向联网系统。

5.申请机构盖章：指申请机构单位公章。
6.受理国库：指受理申请材料的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国库部门。总行一点接入的，受理国库为测试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；省级分支机构一点接入的，受理国库为接入地中国人民银行分支机构。

7．如“受理国库”与“中国人民银行省级分支机构国库部门”为同一机构，只在后者处填写即可。

8．测试情况：由中国人民银行国库部门根据成方金科测试报告填写。
